
   

立 法 會  
研 究 在 香 港 實 施 聯 合 國 安 全 理 事 會  
就 制 裁 事 宜 所 作 決 議 的 小 組 委 員 會  

《 2009 年 聯 合 國 制 裁 (剛 果 民 主 共 和 國 )規例》  

引言  

 在 二 零 零 九 年 三 月 十 日 的 會 議 上 ， 行 政 會 議 建 議 ， 行 政 長

官指令，根據《聯合國制裁條例》 (第 537 章 ) ( “《條例》 ” )第 3
條 ， 訂 立 《 2009 年 聯 合 國 制 裁 (剛 果 民 主 共 和 國 )規 例 》 ( “《 規

例》 ” ) (載於附件 A)。《規例》於二零零九年三月十三日在憲報

刊登，並由同日起生效。  

背景  

責 任 和 權 限  

2 .  根 據 《 條 例 》 第 3( 1 )條 ， 行 政 長 官 須 訂 立 規 例 ， 執 行 中 華

人 民 共 和 國 外 交 部 ( “外 交 部 ” )的 指 示 ， 實 施 聯 合 國 安 全 理 事 會

(安 理 會 )議 決 的 制 裁 措 施 。 二 零 零 九 年 一 月 ， 行 政 長 官 接 獲 外

交部關於實施安理會第 1857 號決議的指示。政務司司長所發出

確認外交部指示的文件載於附件 B。  

對 剛 果 民 主 共 和 國 的 制 裁  

3 .  鑑 於 剛 果 民 主 共 和 國 內 不 穩 定 局 勢 對 該 區 域 的 國 際 和 平 與

安 全 構 成 威 脅 ， 安 理 會 自 二 零 零 三 年 起 已 通 過 多 項 決 議 ， 對 剛

果民主共和國施加制裁。這些制裁包括  –   
 

( a )  第 1493 號決議 (載於附件 C)所施加，經第 1596 號

決 議 (載 於 附 件 D)修 訂 和 擴 充 的 有 關 供 應 軍 火 ， 以

及提供軍事協助、意見或訓練方面的措施；  
 
( b )  第 1596 號、第 1649 號 (載於附件 E)及第 1698 號

(載於附件 F)決議所施加有關旅行的措施；及  

 

( c )  第 1596 號、第 1649 號及第 1698 號決議所施加有

關金融的措施。  

 
我 們 已 根 據 《 條 例 》 訂 立 多 條 規 例 實 施 以 上 決 議 。 最 新 訂 立 的

規 例 是 《 2008 年 聯 合 國 制 裁 (剛 果 民 主 共 和 國 ) (第 2 號 )規 例 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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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第 537AJ 章 )，以實施第 1807 號決議。該規例的有效期於二零

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午夜屆滿。  

安 理 會 第 1857 號 決 議  
 
4 .  安 理 會 於 二 零 零 八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通 過 第 1857 號 決 議

(載於附件 G)。有關決定包括向剛果民主共和國施加以下制裁措

施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十 一 月 三 十 日 ， 及 將 以 下 已 向 剛 果 民 主 共 和 國

施加的制裁措施延長至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 –  
 

( a )   依據安理會第 1807 號決議的第 1 段所施加有關軍

火的措施，以及該決議第 2、 3 及 5 段的條文 [即除
某 些 豁 免 外 ， 向 所 有 在 剛 果 境 內 活 動 的 非 政 府 實
體 和 個 人 禁 止 供 應 、 出 售 或 轉 讓 軍 火 及 任 何 相 關
物 資 ， 以 及 提 供 與 軍 事 活 動 有 關 的 任 何 協 助 、 諮
詢或訓練 ]；及  

 
( b )  除某些豁免外，依據安理會第 1807 號決議的第 9

及 11 段所施加有關旅行及金融的措施，以及該決

議第 10 及 12 段的條文 [即 (a )除 某 些 豁 免 外 ， 向 委
員 會 1依 據 第 1857 號 決 議 第 4 段 所 指 認 的 所 有 人
士 ， 和 那 些 已 被 委 員 會 依 據 第 1596 號 決 議 第 13
段、第 1649 號決議第 2 段、第 1698 號決議第 13
段和第 1807 號決議第 9 段指認的人士施加旅行限
制 ； 及 (b)除 某 些 豁 免 外 ， 向 委 員 會 依 據 第 1857
號 決 議 第 4 段 所 指 認 的 人 士 和 實 體 ， 和 那 些 已 被
委員會依據第 1596 號決議第 15 段、第 1649 號決
議第 2 段、第 1698 號決議第 13 段和第 1807 號決
議第 11 段指認的人士和實體施加金融措施 ]。  

 
《 規 例 》  
 
5 .  《規例》 (載於附件 A)旨在實施第 1857 號決議所施加的制

裁措施。主要條文包括  –  
 

 
( a )   第 2 及 3 條訂明禁止向在剛果民主共和國境內活動

的人士供應、交付和載運軍火和相關的物資；  
 
( b )   第 4 條訂明禁止向該等人士提供關於軍事活動的協

助、意見或訓練；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委 員 會 依 據 安 理 會 第 1 5 3 3 號 決 議 成 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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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 第 5 條訂明禁止向某些人士或實體提供任何資金、

其 他 財 務 資 產 或 經 濟 資 源 ， 或 為 該 等 人 士 或 實 體 的

利益提供任何資金、其他財務資產或經濟資源；  
 
( d )   第 6 及 7 條訂明禁止某些人士進入香港特區或經香

港特區過境；  
 
( e )  第 8 至 11 條就以下方面批予特許，作出規定：供

應 、 交 付 或 載 運 軍 火 及 相 關 的 物 資 ； 提 供 關 於 軍 事

活 動 的 協 助 、 意 見 或 訓 練 ； 向 某 些 人 士 或 實 體 提 供

資 金 、 其 他 財 務 資 產 或 經 濟 資 源 ， 或 為 該 等 人 士 或

實 體 的 利 益 而 提 供 資 金 、 其 他 財 務 資 產 或 經 濟 資

源；  
 
( f )  第 13 至 22 條訂明執行的權力；  
 
( g )  第 30 條 訂 明 ， 行 政 長 官 可 藉 於 憲 報 刊 登 的 公 告 ， 將 ( i )

委員會根據第 1596 號決議第 15 段、第 1649 號決議第 2
段、第 1698 號決議第 13 段及第 1807 號決議第 11 段指

認的，而憑藉第 1857 號決議第 3 及 5 段，第 1807 號決

議 第 11 段 就 其 而 適 用 的 人 士 或 實 體 ， 或 ( i i )由 委 員 會 根

據第 1857 號決議第 4 段 指 認 的 人 士 或 實 體 ， 指 明 為 有

關人士或有關實體；及  
 
( h )  第 32 條 訂 明 《 規 例 》 的 有 效 期 於 二 零 零 九 年 十 一 月 三

十日午夜屆滿。  
 

 
《 規 例 》 的 影 響  
 
6 .  建 議 符 合 《 基 本 法 》 ， 包 括 有 關 人 權 的 條 文 。 《 規 例 》 不

會 影 響 《 條 例 》 的 約 束 力 ， 對 財 政 、 公 務 員 、 生 產 力 、 環 境 或

可 持 續 發 展 也 無 影 響 。 鑑 於 剛 果 民 主 共 和 國 並 非 香 港 的 主 要 貿

易 伙 伴 ， 對 剛 果 民 主 共 和 國 實 施 武 器 禁 運 及 金 融 制 裁 措 施 應 不

會對香港的經濟構成重大影響。  

宣 傳 安 排  
 
7 .  我 們 在 《 規 例 》 於 二 零 零 九 年 三 月 十 三 日 刊 登 憲 報 當 日 發

出了新聞稿。  
 
 
 
 
徵 詢 意 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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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 請委員備悉當局藉《規例》實施安理會第 1857 號決議。  
 

 

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 
二 零 零 九 年 三 月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